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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第一条  为规范和加强本基金会会议管理，，提高实施效果，根据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和本基金会章程，结合本基金会松散型工作特点，制定本制度。　　
第二条　基金会实施的会议管理是理事会会议、日常工作会议、培训等。
第三条  基金会理事会是会议管理的领导机构，基金会秘书处是会议管理的执行机构。
第二章 会议请假制度
第四条 秘书处按执行理事长要求，向监事和理事发出：理事会会议、日常工作会议、培训等通知。

第五条 一般情况下，会议通知会在一周前发出。特殊情况除外。

第六条 监事和理事，接到会议通知后，没有特殊情况，必须出席。

第七条 监事和理事，如不能出席会议，必须请假。一年二次的理事会会议必须向执行副理事长请假；日常工作会议、培训等必须向秘书处请假。
第三章 会议缺勤处罚

第八条 一年二次理事会会议，请假一次的自罚500元，请假二次的自罚1000元，依次类推。

第九条 日常工作会议、培训等，请假一次的自罚200元，请假二次的自罚400元，依次类推。

第十条 罚金管理，由秘书处统一收取和登记，每半年内部通报一次明细。

第四章 附 则
第十一条  本制度由本会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二条 本制度在 2020年7月31日一届一次会议中获得通过，从2020年8月1日起试行。
 
 
